
111年桃園市農村青年創新示範計畫競賽提案甄選須知 

一、 計畫說明 

桃園舊稱桃澗堡，承載了從墾拓農村發展至今演變重要脈絡的集合詞，

回首桃園農村花園都會發展中，到處存在許多已成無形農村發展的軌跡與地

景脈絡，豐富農村再生推動，從金牌農村三生發展特色有故事、有議題、深

刻且有待尋跡、保存；桃園人口成長有了更多元參與農村的可能性。 

桃園農村再生與青年參與能量強勁，為呼應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延

續相關農村輔導計畫，如:青年回留農村、農企業輔導；並對應未來金牌農

村培育及永續發展議題，透過青年參與農再組織共創徵件及投入專案輔導團

隊規劃與執行示範計畫，實質推動農村創新發展。 

桃園市農業政策推展山海桃花園、永續農遊、國際化等作為，呼應農委

會政策與水保局跨域合作加值示範之歷年引導與青年參與之基礎、趨勢以及

熱烈反響，桃園市政府為鼓勵桃園青年(可結合 NGO 團體組織、在地企業)

共同參與農村再生計畫；投入農村再生跨域合作獎勵示範。以桃園農村再生

社區為實施場域支點；農村三生發展相關解決問題為槓，呼應相關議題發揮

如：1.「里山韌性」、2.「生態保育」、3.「循環農業」、4.「創新技術」、5.

「友善食農」、6.「青創農藝」等號召。以有創意、公益性、故事性底蘊之

農村場域軟硬體提升，企圖擾動農村地景敘事 20 個亮眼議題、推動 6 處示

範場域改善合作，攜手打造韌性桃園農村。 

在地青年須聯合桃園市農村再生社區組織(農再或培根社區)共同提案

組隊(可再結合 NGO團體組織、在地企業)，由一位申請窗口代表提出共創示

範行動計畫，發揮社會影響力，創造桃園農村地景敘事韌性、打造農村三生

新創活力，以達跨域共創農村、服務農村扎根之目標，特訂定本示範競賽獎

勵計畫。 

二、 參賽資格 

    在地青年須聯合桃園市曾參與農村再生社區組織(農再或培根社區)共

同提案組隊(亦可結合 NGO團體組織、在地企業)，由一位申請窗口代表，需

與主辦單位之聯繫窗口聯繫、確認參賽文件與獎金領取事宜，並提出共創示

範行動計畫，能發揮社會影響力，創造桃園農村地景敘事韌性、打造農村三

生新創活力，以達跨域共創農村、服務農村扎根之目標，申請對象可為社區

或青年，需滿足以下條件。 

（一）在地青年需與桃園市農再計畫輔導之農再社區或培根社區組織合作

共同提案競賽(亦可結合 NGO團體組織、在地企業)。 

（二）年滿 18 歲至 45歲之青年個人/團體代表。 

    曾參與過水保局大專生洄游農村二次方行動計畫、大專生農 stay 體驗

活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提案、大專生洄游農村駐村、青年回鄉行動獎勵

計畫活動者可註明。 



三、 推動實踐之徵選重點 

鼓勵有想法、有意願進入參與農村再生多元跨域合作，青年(可連結 NGO

或在地企業)提出具有實驗性或創新性的三生議題，可透過技術、工法、教

育、服務、行銷或科技等創新計畫構想，實質解決或改善農村三生問題，以

行動方案以農村再生計畫輔導之社區為實施場域，創造社會影響力，共譜桃

園台地農村三生新價值。 

（一）需與農再或培根社區合作提案；並具備可操作之合法場域空間。 

（二）硬體改善需在參與農村再生計畫、培根計畫之農村社區範圍內。 

（三）可對應金牌農村競賽三生指標以及永續發展 SDGs指標項目。 

（四）鼓勵提案可橫向連結相關教育部青發署、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或

水保局大專生洄游、青年回鄉、區域亮點...等計畫，請提案單位敘

明。 

（五）活化效益須結合區域經營共好模式。 

四、 獎勵內容 

（一）甄選出 20組提案給予徵件績優稿費(2萬元/組)，再擇優 6組提案參

加本計畫專案輔導及辦理示範計畫。 

（二）最優 6 組將由主辦單位協助共同擬定示範計畫書之細部內容，經審

查委員審查核可並經桃園市政府農業局備查後執行，每案提報環境

改善軟硬體統籌運用經費上限 55萬元整。 

（三）其他績優提案將協助後續媒合相關計畫資訊與資源。 

五、 專案甄選期程(預計) 

（一）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4月 20日中午 12時截止網路收件。 

（二）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1. 申請者應於前款規定期限內上網完成填寫申請表單，並上傳相關

文件檔，始完成申請作業。 

2. 報名網址： 

http://taoyuan.sunyu-tech.com.tw/RYP/index.html 

3. 計畫申請文件應包括： 

(1) 競賽提案計畫申請書：簽章後掃描+原始可編輯檔案上傳 

(2) 土地使用同意書：簽章後掃描上傳 

(3) 合作意向書：簽章後掃描上傳 

(4) 切結書：簽章後掃描上傳 

(5)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 其他證明文件：申請單位登記資料、農村社區組織代表立案

證明文件、地籍謄本等。 

4. 提案計畫申請書應以 A4規格編製；文字以直式橫書編排並編目

錄頁、頁碼，主文以不超過 20頁為原則，其餘以附錄、圖片及

照片補充，總頁數以 30頁內為原則。 

5. 申請資料應完備，不接受事後補件或抽換；資料不齊全、不符規



定或逾期送出者均不受理，申請資料審查完畢亦不予退還。 

（三）兩階段審查 

第一階段審查採書面審查，經評審委員審查並共識遴選績優 20 案，

再從中擇優 10 案通知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第二階段審查需進行簡報

說明(每案簡報時間 5分鐘)並經審查後優選 6案為示範計畫對象。 

（四）計畫甄選作業預於 111年 4月下旬完成，決選公告 6組預於 111年 5

上旬完成。 

六、 專案輔導執行期程(預計) 

（一）經第二階段優選 6案者，有義務依審查意見修改，與成果展參展等

義務；並須接受主辦單位陪伴輔導與培訓、及輔導小組現場輔導討

論作業至少 6次/案，須配合專案輔導(6/15前)，與執行改善(預計

於 7~10 月)等作業。 

（二）依專案輔導與執行改善所提討論內容修正方向後，共同擬定細部示

範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應包括計畫目標、工作項目、經費表、預期

效益等)，並請審查委員審查及修正後，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執行。 

（三）示範計畫書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1年 10月 31日(星期一)前須全部

完成。 

七、 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 

1. 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進行資格文件審查，缺漏不齊或不符參賽

資格者，喪失申請資格。 

2. 第一階段審查：資格審查符合者就書面資料進行第一階段審查，

由擔任評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遴選績優共 20件，再從中擇優 10

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3. 第二階段審查：依第一階段審查通過結果，辦理評審委員會議，

需進行簡報審查；逐案經共識決議審查，並經主辦單位核定。參

與簡報審查時，須請提報單位出席並進行簡報 5分鐘，若提報單

位逾時並經現場三次唱名未能及時辦理者，則視同放棄簡報及答

詢，該項目以 0分計算，評選委員僅就書面內容評分。 

 

（二）審查基準： 

第一階段審查委員評分基準及權重表 

評分項目 權重(%) 

農村多元議題觀察、分析論述與議題解決策略 30% 

行動方案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 30% 

預期效益與永續模式建立 20% 

創新實驗性與社會公益影響力 20% 



第二階段審查委員評分基準及權重表 

評分項目 權重(%) 

農村多元議題觀察、分析論述與議題解決策略 30% 

行動方案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 20% 

預期效益與永續模式建立 20% 

創新實驗性與社會公益影響力 20% 

簡報 (簡報內容完整度、答詢內容及配合度) 10% 

 

（三）提案構想審查結果：審查結果併同評審委員名單於網站公告，並通知

獲獎者。 

八、 配合事項 

（一）專案執行輔導機制： 

1. 配合主辦單位現場輔導作業，應親自進行報告及提供相關資訊；

並參加主辦單位設定之輔導交流活動。另辦理計畫相關重要工作

會議及活動時，應通知主辦單位。 

2. 主辦單位訪視報告，將作為 6案執行撥款及效益評估重要依據。 

（二）查核及退場機制： 

1. 不得以虛偽不實之文件及資料參賽；申請文件及資料有虛偽不實

而獲獎者，主辦單位應撤銷其所獲稿費，獲獎者並應無條件繳回

已領之稿費。 

2. 獲獎之示範計畫申請單位，應按原計畫規劃內容、期程，除經在

地輔導專家或委員提具書面建議者外，不得申請展延期程或變更

內容。 

3. 因不可抗力或不可歸責之特殊因素，無法按原定進度或執行期程

完成者，致有變更必要者，應於事前向主辦單位申請變更計畫內

容，經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主辦單位得

視情節輕重予以廢止或撤銷部份或全部獎勵。 

九、著作財產權： 

（一）成果資料：獲奬者同意其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

報告書、照片、影視音資料(包含影像紀錄、微電影、音樂相關創作、

紀錄片、宣傳影片等)、相關出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史調查、

繪本、筆記書等)、文宣資料、文字圖說紀錄、調查報告、詮釋資料

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權，非專屬、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基

於非營利目的為不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推廣及宣

傳行銷成果，如成果資料，有使用第三人之著作之情事，獲獎者需

取得第三人之授權書，並將授權書交付機關收存。獲獎者並同意對



主辦單位不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為擴大公眾近用效益，獲獎者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由

獲獎者自行著錄、校對及補充修正，並決定授權範圍及方式，於主

辦單位官方網站展示。 

十、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件及競賽相關資訊公告於桃園市政府農業局「官網」及「本計

畫」網站以及「桃園市休閒農業 Agriculture Taoyuan Fanpage」

Facebook 粉絲專頁。 

（二）未入選單位不另行通知或退還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請自行備份留存。 

（三）獲選 6 案經主辦單位訪視後有不適宜之情形，主辦單位有終止權。 

（四）本計畫獲選 20案給予稿費，得依評審決議從缺或並列之，並依所得

稅申報及主辦單位或合作單位代扣繳之獎金稅額事宜，均依中華民國

稅法規定辦理。 

（五）依稅法規定，獲選團隊之代表人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且年

度所得獎項價值累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時，主辦單位將於

翌年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團隊之代表人，如所得獎項價值達 

20,000 元（含）以上時，得獎團隊之代表人須繳交 10%機會中獎稅金，

始可領獎。得獎團隊之代表人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不論得獎獎項價

值，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主辦單位

並將依法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 

（六）主辦單位得因本競賽之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於本競賽期

間內，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

但主辦單位於未經參加者之同意下，不得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進行

商業行銷行為。參加者得針對其個人資料行使請求答覆查詢、提供閱

覽、製給複製本、更正、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權利，

並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個人資訊，惟若資訊不完整者，將無法參

加本活動。 

（七）申請單位同意主辦單位得拍攝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並無償提供主辦

單位利用（包括但不限於使用、編輯、印刷、展示、宣傳或公開個人

肖像、姓名及聲音等）。 

（八）獲選之申請單位提案內容與施作項目倘已獲其他單位補助之項目，不

應重複申請。 

（九）主辦單位對活動相關規定、日期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權，如有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得視實際狀況酌情修改，並另行公告於網路，不另以書

面通知。 

（十）申請單位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稿費領取及分配），若有任何爭執

疑問，應由申請單位自行處理，主辦單位不涉入爭議。所有參賽者未



經主辦單位及其他成員書面同意，不得轉讓本競賽之權利與義務。 

（十一）競賽工作小組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4-23268281#107  李小姐 

電子信箱：yichinx828@gmail.com       李小姐 

  



十一、桃園市參與農村再生培訓之農再與培根社區名單 

（一）桃園市轄區農村再生社區 

行政區 農再社區 

中壢區 山東社區 

蘆竹區 外社社區 

大園區 和平社區、溪海社區 

觀音區 樹林社區、廣福社區、富林社區 

新屋區 九斗社區、埔頂社區、永興社區、社子社區、永安社區 

楊梅區 永寧社區 

龍潭區 
大北坑社區、三水社區、三和社區、三林社區、高平社區、高原社區、

上林社區、八德社區 

大溪區 內柵社區、新峰社區、溪洲社區、南興社區、中興社區 

復興區 溪口台社區 

（二）桃園市轄區培根社區名單 

行政區 培根社區 

桃園區 中山社區 

八德區 廣興社區 

中壢區 芭里社區 

龜山區 兔坑社區 

蘆竹區 坑子社區、羊稠社區 

大園區 三石社區、五權社區、橫峰社區、菓林社區 

平鎮區 鎮興社區、平鎮社區 

觀音區 
保生社區、坑尾社區、藍埔社區、保障社區、崙坪社區、塔腳社區、

新坡社區 

新屋區 

頭洲社區、後湖社區、後庄社區、下田社區、笨港社區、赤欄社區、

社子里社區、東明社區、望間社區、石牌社區、大坡社區、蚵間社區、

海洋海客、下埔社區 

楊梅區 三湖社區、富岡社區、秀才社區 

龍潭區 凌雲社區、九龍社區、佳安社區、中正社區、烏林社區、黃唐社區 

大溪區 瑞源社區、月眉社區、永福社區 

復興區 
嘎色鬧社區、上奎輝社區、爺亨社區、羅浮社區、華陵社區、比亞外

社區、奎輝社區、霞雲坪社區、高義社區、義盛社區、三民社區 

 


